
涪住建发〔2021〕232号
重庆市涪陵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印发收支业务管理制度（试行）的通知

机关各科室：

现将《重庆市涪陵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收支业务管理制度（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重庆市涪陵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1年11月9日            

（此件公开发布）

重庆市涪陵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收支业务管理制度（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收支业务管理工作，强化廉政风险防控机 制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行政事业单位内部 控制规范（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章  收入管理

第二条  收入是指行政单位依法取得的非偿还性资金，包括 财政补助收入、其他收入。

第三条  积极组织收入。各项收入应全部纳入单位预算编制范围，全面真实反映单位实际收入情况。

第四条  加强收入管理。各项收入由计划财务科归口管理并进行会计核算，其他部门和个人不得办理收款业务，严禁设立账外账和“小金库”。

（一）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非税收入开具财政收款票据，做到收缴分离、票款一致，并及时足额上缴国库或财政专户，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挪用或者私分。

（二）签订的收入合同，需交计划财务科做为账务处理的依据。

（三）定期检查收入合同执行情况，加强往来款项的清理，对应收未收项目查明情况，落实催收责任，确保各项收入应收尽收，及时入账。

第五条  严格收入票据管理。财政票据、税务发票等各类票据的申领、启用、核销、销毁等，必须履行规定手续。收入票据 应当按照顺序号使用，不得拆本使用，不得违反规定转让、出借、 代开、买卖等，不得擅自扩大票据使用范围，做好废旧票据管理工作。

第六条  应确保收款、开票与会计核算岗位相互分离，收入和票据定期核对。

第三章  支出管理

第七条  单位支出是指行政事业单位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和完成工作任务所发生的资金耗费和损失，包括经费支出和拨出经费。

第八条  加强预算管理。各项支出应全部纳入部门预算编制范围，并严格按照批复的预算执行。

第九条  明确审批权限。审批人应当在授权范围内审批，不得越权审批。

1. 日常费用支出由分管财务领导审批，其中公务接待费支出3000元以内（包括3000元），由分管财务领导审批，3000元以上的由党委书记审批。

2.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由分管办公室领导审批。

3. 工会经费支出由工委主任审批。

4. 直属单位的资金审批严格按涪建委发〔2014〕416号文件执行。(各单位的非主营单项收入事项5万元（包括5万元）的由单位负责人确定，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由委机关各分管领导确定，10万元（包括10万元）以上的由委主任办公会集体研究决定。)

第十条  支出事前申请。

（一）申请支出事项必须有预算指标，无指标或超指标的支出不能进行申请。

（二）申请支出科室凭依法取得的合法票据，送计划财务科审核，按照授权审批权限进行逐级报批。

1. 机关一般性正常经费开支统一由分管财务的领导审批，重大开支项目提交党委会集体研究决策。

需经党委会集体研究决议的重大开支项目主要包括：固定资产的采购、配置、处置、出借、调剂情况；基本建设支出；一次性发生的大额财务支出事项、捐赠事项、重要支出情况等等。

2. 严格开支审批程序。经费开支事前报经各分管领导同意，事后由经办人签明开支事由，科室负责人签字确认，分管领导签署意见，经计财科负责人审核无误后报分管财务的领导签字后，方可到计财科报销。

3. 工委经费的开支，由工会提出使用项目，工会经审员审核， 提交工委主任审批后，组织实施。

4. 项目专家咨询费5000元以内（包括5000元）由分管财务领导审签，5000元以上的报党委书记审签。

第十一条  按照审核批准后的支付凭证支付款项，进行会计核算。出纳人员复核原始凭证和会计凭证，按照规定的资金支付方式进行资金支付。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的，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管理规定办理；使用公务卡结算的，按照公务卡使用管理规定办理业务，原则上不准使用现金支付。

第十二条  根据支出凭证及时准确登记账簿，进行会计核算。会计档案应按照有关规定妥善保管，严防毁损、散失、泄密或不 当使用。

第十三条  对票据不合法、签批手续不规范、违反财务制度规定的，应当及时制止和纠正。制止和纠正无效的，应当向单位 负责人或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第四章  会计核算

第十四条  委机关和各直属单位严格按照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政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以及《2021年政府会计收支分类科目》等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确保财政财务收支的准确性、真实性和合法性。

第十五条  委机关和各直属单位每年年末严格按照《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操作指南（试行）》（财库〔2021〕58号）开展财务报告编报工作，按照区财政局规定的时间节点及时在政府财务报告管理系统中完善政府财务报告。

第五章  债务管理

第十六条  委机关和直属单位原则上不得对外举借债务，不得对任何企事业单位及个人提供资金担保业务。

第十七条  加强债务管理和监控。

（一）经批准的举借债务，不得由一人办理债务业务的全过程。

（二）按照规定的债务资金用途使用资金，不得挤占和挪用。

（三）根据债务融资和偿还方案按时还本付息，定期核对债务账目，及时进行债务偿还和清理，防范控制债务风险。

第十八条  及时进行债务业务的会计核算。做好档案保管工 作，妥善保管相关记录、文件和凭证。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重庆市涪陵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11月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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